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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保质期长的食品就
不能放心食用？保质期长短是由
厂家自己决定的吗？”29日，一位
市民把一连串问题抛给了省质监
局稽查局副局长王景涛。

“用没用添加剂、用哪些添加
剂，生产厂家都要在食品标签上
清楚地注明。保质期长短，国家食
品标准也有明确规定，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的网站上都能查到。”王
景涛介绍。

“在进行食品选购时应该仔
细些，但不需要太紧张。现代食品
加工不可能不用添加剂，只要严
格按照国家标准要求，不超范围
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就没问题。
对于食品，国家的要求和审查都
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在选购食品
时，如果没发现鼓包等明显问题，
产品也在保质期内，是可以放心
食用的。”王景涛说。

本报记者 李岩侠 王茂林

保质期长

不表示不安全

本报济南1月29日讯(记者
李岩侠 王茂林) 29日，省质监
局副局长张健率省质监局相关处
室负责人做客本报热线。对于市民
普遍关注的问题产品及食品质量
安全问题，张健表示，今年的整治

和打击力度还会更大。“不合格产
品，查出一批曝光一批处理一批。
越是名牌产品，打击力度越大！”

上午10时30分，第一个电话
打进来，张健一边聆听，一边给予
解答，并记录下对方反映的“牛奶
产品稀稠不一”问题。随着一个个
热线电话“冲”进本报呼叫中心，
有人询问食品塑化剂问题，有人
反映企业诚信，还有市民反映建
筑材料用料及配比问题，与张健

一同做客本报热线的省质监局监
督处副处长祝晓亭、特监处副调
研员薛金明、稽查局副局长王景
涛等人也忙碌起来。

“现在省长质量奖评了好几
批，山东名牌产品也评出很多。一
旦评上了这些名牌，质监部门是
不是会特别保护？若有人举报，你
们会真的去查吗？”市民李女士来
电反映，她对自家使用的一种名
牌产品质量产生了怀疑。

“您放心，我们对名牌产品绝
不会网开一面。无论它名气多大，
在产品质量上绝对一视同仁！”张
健介绍，“地方名牌”三年一评，评
上名牌不表示永远都可以戴着

“名牌”的帽子。国家及省市质监
部门每年都会对各类产品进行严
格的监督抽查，如果名牌产品抽
查不合格，不仅会依法受到相应
处罚，还会被取消名牌称号，并不
得参加下一轮复评。

省质监局副局长张健听民声，表示今年以更大力度整治问题产品

名牌出问题，处罚力度更大

本报济南 1月 2 9日讯 (记者
杜洪雷 ) 30日下午3：00-4：

30，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
长毕宝文将率领交警、治安、刑
侦、经侦、出入境、法制等部门
负 责 人 做 客 本 报 接 听 热 线
96706889，解答群众关于公安
业务的问题，听取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

近年来，山东省各级公安机
关围绕民生警务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建立了“公安民生服务在线”、
“民生警务平台”、网上公安局、网
上派出所和网上警务室等，不仅
把各项公安业务放在网上运行，
同时接受群众的咨询和诉求，并
且及时回访群众。

新的一年，全省公安机关将
继续深化“平安山东”建设，以“打
黑恶、反盗抢”安民行动为主线，
集中警力，对黑恶势力犯罪、涉枪
涉爆犯罪、毒品犯罪、“两抢一盗”

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电信诈骗
犯罪、拐卖儿童妇女犯罪等突出
犯罪活动和网上诈骗、网上赌博、
网络色情、网上贩卖公民个人信
息等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展开凌厉
攻势。

如果你对山东公安推进工作
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所在城市的
交通管理有建议，在户口办理过
程中遇到问题，或者办理出入境
业务中有困惑，都可以拨打本报

热线96706889，与毕宝文副厅长
进行直接对话。公安机关会针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或者建议进行落
实，并进行反馈。

读者可以关注本报新浪官
方微博 ( h t t p：/ /w e i b o . c o m /
qlwb)，届时本报将会同步进行
微访谈。访谈中，广大网友可以
向本报官方微博直接提问，山东
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会进行解
答。

正如张健与其他几位负责
人所料，食品安全果然是市民反
映的热点。

市民周先生反映，家人常喝
某品牌的牛奶，最近一次发现牛
奶有塑料味道，“消费者很多时
候不知道该找谁处理，能不能强
化监管？”

张健告诉周先生，“虽然食
品监管环节很多，但市民遇到这
类产品质量问题，可以直接向质
监部门投诉举报。”他介绍，在食
品安全监管上，2012年，仅对乳
制品、肉制品等35种食品就抽样
检测了9871批次，实物质量合格

率达到93 . 16%。
“今年我们的工作思路是更

加贴近民生，热点问题监管全覆
盖。”张健表示，2013年食品安全
仍将是质监部门监管整治的重
点。我省将进一步加大监督抽查
和风险监测力度，加大对乳制
品、肉制品、食用植物油、酒类、
调味品、食品添加剂等六类产品
监管工作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添
加、使用非食用食品原料、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
法行为；开展生产加工小作坊专
项整治等。抽检中，将加大省级
监督抽查信息对企业对社会“双

公开”制度，以增加监督抽检的
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

下一步，省质监局还将进一
步加大对不合格企业的整治和
处理力度，有效打击不法企业、
失信企业。在工作机制上，将完
善食品安全专家分析研判制度，
及时开展风险监测和预警，并适
时组织专项整治。

“每一次执法检查监督抽
查，我们都坚持将检验检测结果
向社会公布。去年仅公开曝光不
合格企业和产品就有好几百家。
今年打击和曝光力度还会进一
步加大！”张健表示。

“我们住的是个新小区，居
民才搬进来没几个月，就发生了
好几次电梯困人事件，心里害怕
不说，一旦发生危险可怎么办？”
市民钱女士打来电话咨询.

省质监局特监处副调研员
薛金明介绍，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对电梯
日常运行的安全保障，责任涉及
到产权所有者和产权所有者委
托管理方。如果是商业小区，产
权所有者是全体业主，那么使用
管理责任在全体业主。一般来
说，由于分散的业主没办法进行
安全管理，所以会委托物业公司
进行管理，再由物业公司委托电
梯维修单位进行维护保养。”他
同时介绍，由于电梯是涉及公共
安全的特种设备，国家规定由质
监部门定期对其进行强制检定。

“那么出了问题找谁呢？”钱
女士继续问。薛金明表示，在委
托合同中通常有明确的规定。对
于物业公司对电梯定期进行安
全维护和维修保养，需不需要向
业主公开，委托合同中也都应该
明确。

本报记者 李岩侠 王茂林

格答疑解惑

今天下午3：00-4：30，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做客本报热线

公安厅副厅长接热线，有事您说话

食品安全仍是市民关注热点，省质监局副局长张健：

今年加大对乳肉等食品监管
本报记者 李岩侠 王茂林

质监对电梯

有责任强制检定

格现场解答

省质监局特监处副调研员薛金明

29日，省质监局副局长张健做客本报热线，并回答读者提问。

省质监局稽查局副局长王景涛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 周青
先 摄

“我在超市选购食品时，特别
注意看食品生产日期等，但是很
难看到食品的质量检验报告。每
批食品质量如何，厂家到底检验
了没有，谁来监督厂家？”市民林
女士向质监局执法人员提出自己
的疑惑。

省质监局监督处副处长祝晓
亭向林女士介绍，根据《食品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要求，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应当如实记录法律规定
记录的事项，或者保留载有相关
信息的进货或者销售票据。记录、
票据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不过，祝晓亭解释，由于产品
出厂都是按批次检验或查验的，这
样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数量
有限，所以在销售时无法附在零售
商品上，消费者一般是看不到的。
如果在销售时消费者要求查看产
品合格证明，经销商应该向消费者
提供，如果商家不能提供，可以向
当地工商部门举报和投诉。

本报记者 李岩侠 王茂林

消费者有权查看

产品合格证明

省质监局监督处副处长祝晓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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